关于做好岗位聘任工作的意见
根据江大校（2013）78号文件精神，就我馆岗位聘任工作制定如下意见：

1、 成立岗位考核聘用工作小组，成员由全体馆领导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。

2、 高级岗位晋级和调整：按照学校规定及时上报相关材料至人事处，由学校进行评审。
3、 中级岗位晋级和调整：
1.按照人事处下达的岗位数提出聘任意见，上报审批；

2.晋级人员考评程序：一是按照2009年的规定进行打分；二是由考核聘用工作小组进行考评，两项分值按7:3进行综合计算，排出名次。最后由馆务会决定上报聘任人选，并进行公示。
3.晋级人员须提供以下材料：

（1）、个人申请（含管理岗副科级人员）；

（2）、获奖情况；

（3）、论文、科研等材料。

4.时间安排：
（1）、5月3日—5月6日上午：个人申报

（2）、5月8日：岗位考核聘用工作小组考评

（3）、5月9日：公示并上报人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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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：请对照文件所列条件进行岗位聘用工作，不符合条件即聘在相应系列最低档。


